
关于召开做好省安委会巡查期间有关工作
专题会议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省安全生产巡查我市的相关工作，市政府决

定召开做好省安全生产巡查期间有关工作专题会议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及地点

2023 年 10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时，市气象局 3 楼

会议室

二、参加人员

盘山县、双台子区、兴隆台区、大洼区、辽滨经开区、

高新区安委会办公室主任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

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负责省安委会巡查工作的同志，市教

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

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

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分管负责同志及对应科室负责人。



三、会议议程

（一）对市级党委安全工作指南解读，并对 10 月 17 日

省安委会第三巡查组在我市巡查发现问题情况的通报。

（二）王晓东副秘书长对下一步巡查工作进行部署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请各级各部门于10月18日 8时前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及

职务以短信形式反馈至市安委会办公室。

附件：参加会议单位名单

联系人及电话：刘东军，15042793555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17 日



附件

参加会议单位名单

各级安委会办公室主任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委

宣传部、市委组织部、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广

电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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